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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核发事项流程图





兴办动物饲养场、养殖小区、和动物屠宰加工场所的，县畜牧业服务中心自受理之日起14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





不予受理：不属于许可范围或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





更正或补齐材料：可以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；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返回材料并出具一次性《补正告知》








向申请人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



通知申请人办理领取许可文件相关手续


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窗口人员按最终


决定进行处理





主管局长核准签字


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兴办动物隔离场所、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的，县畜牧业服务中心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初审，并将初审意见和有关材料报省畜牧业管理局



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《受理通知书》





受理：收到申请材料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初审工作。





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场址或经营范围变更的重新申请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











变更企业名称、法定代表人的需换证








变更布局、设施设备和制度，可能引起动物防疫条件变化的，报发证机关审查











